
應施檢驗建築用防火門商品檢驗標識流水號申
請及監督作業程序 

規定 說明 

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以下簡

稱本局）為加強管理應施檢

驗建築用防火門（以下簡稱

防火門），特訂定本作業程

序。 

本作業程序之訂定目的。 

二、符合驗證登錄檢驗程序之報

驗義務人，於防火門輸入或

運出廠場前，應向本局申請

商品檢驗標識流水號；委任

他人辦理者，應加附委任

書。 

防火門商品檢驗標識識別號碼，

經本局公告為字軌「R」、指定

代碼及流水號。依商品檢驗標識

使用辦法規定，指定代碼由發給

證書時指定，流水號由報驗義務

人依規定向本局申請。 

三、前點申請應於本局所指定之

資訊系統為之，報驗義務人

並應填列下列資訊： 

(一)報驗義務人基本資料。 

(二)商品驗證登錄證書號

碼。 

(三)防火門型式。 

(四)防火門尺度及其數量。 

(五)防火門銷售配送或安裝

地點。 

(六)商品驗證登錄監督作業

查核地點。 

      前項第六款地點有二處

以上者，應分次申請流水

一、規定防火門商品檢驗標識流

水號申請方式及所需資訊。 

二、考量本作業程序第五點第一

項規定，監督作業由本局或

所屬分局就近執行，為利監

督作業分派事宜，爰於第二

項規定查核地點有二處以上

者，應分次申請。 



號。 

四、本局受理流水號申請後，依

下列規定執行商品驗證登錄

監督作業查核： 

(一)於防火門輸入或運出廠

場前申請者，以千分之

一機率實施查核。 

(二)未於防火門輸入或運出

廠場前申請者，以千分

之五機率實施查核。 

(三)經抽中查核不符合者，

同一報驗義務人嗣後申

請流水號，實施逐次查

核，經連續三次查核符

合且符合之總數量達前

一次不符合商品總數

後，始得恢復以前二款

機率實施查核。 

(四)經抽中查核，報驗義務

人未能配合本局於申請

日之次日起九十日內完

成查核，同一報驗義務

人下次申請流水號時，

須執行查核。 

(五)經檢舉、市場監督或相

關管道得知訊息，對防

火門符合檢驗標準之一

致性有疑慮者，得實施

查核。 

一、規定查核機率，並就未依規

定於輸入或運出廠場前標示

商品檢驗標識之改正需求及

查核不符合等情節輕重，加

重查核機率。 

二、另就未配合查核及商品符合

性有疑慮等情形，保留執行

查核之權利。 



五、經抽中查核者，由本局或所

屬分局（以下簡稱檢驗機

關）派員會同報驗義務人或

其受任人赴第三點第一項第

六款地點執行查核。 

        前項查核內容應包含下

列事項： 

(一)除核對申請數量外，報

驗義務人應提供型式試

驗報告、同型式判定報

告及技術文件，進行防

火門與其組構件及商品

驗證登錄證書之登錄資

料符合性比對查核。 

(二)查核數量為申請數量百

分之一，並採無條件進

位，必要時，得以萬分

之一至千分之一機率執

行取樣檢驗，取樣數量

為申請數量千分之一，

並採無條件進位。 

(三)無法於查核地點執行第

一款查核者，得逕執行

取樣檢驗，取樣數量同

前款規定。 

規定查核地點、參與人員、查核

內容、取樣機率及數量。 

六、檢驗所需之樣品，由檢驗機

關向報驗義務人無償抽取

之。取樣後應將樣品封識並

開立取樣憑單予報驗義務

規定檢驗樣品由檢驗機關指定並

由報驗義務人提供，及取樣作業

程序。 



人，由報驗義務人將經封識

後之樣品送至本局認可之指

定試驗室辦理破壞性查核。 

七、已安裝於建築物之防火門，

經抽中執行取樣檢驗者，報

驗義務人應配合現場拆除，

不得以其他防火門替代，相

關拆除及因拆除所衍生之費

用，由報驗義務人負擔。 

規定經抽中執行取樣檢驗之防火

門，報驗義務人應配合現場拆

除，且相關費用由報驗義務人自

行負擔。 

八、查核之防火門於查核地點無

門樘、防火玻璃或五金配件

等組件者，得以相關製造圖

說、訂（送）貨單及原廠商

品型錄（或樣品）等文件作

為查核依據。 

一、本作業程序所述之查核係以

防火門成品為原則。 

二、配合建築案場施工期程及防

火門產銷型態特殊性，門

扇、門樘、防火玻璃及五金

配件可能分批運抵建築案場

安裝，爰查核地點若無門樘

等組件，僅有門扇者，得以

書面文件執行門樘、防火玻

璃或五金配件等組件查核。 

九、檢驗機關於完成查核後，應

作成查核紀錄，並將結果登

載於本局資訊系統。 

規定監督查核應作查核紀錄並登

錄查核結果。 

十、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給予

流水號： 

(一)未抽中查核。 

(二)查核符合規定。 

(三)經查核不符合，並於期

限內改正完成。 

給予流水號之條件。 



十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給

予流水號並由檢驗機關加強

輔導。 

(一)經抽中查核，報驗義務

人未能配合於申請流水

號之次日起九十日內完

成查核。 

(二)查核不符合且報驗義務

人未能於查核結果通知

之次日起九十日內改正

完成。 

規定報驗義務人未於期限內完成

查核或改正，不給予流水號並加

強輔導之情形。 

十二、查核結果及流水號由報驗

義務人自行於本局資訊系統

查詢。 

規定查核結果及流水號查詢方

式。 

十三、已取得之流水號如未使

用，報驗義務人應於本局資

訊系統申請註銷。 

取得流水號後，未使用之註銷方

式。 

十四、取樣樣品之處理，依檢試

驗樣品處理原則辦理。 

規定取樣樣品之處理原則。 

 


